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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现就区长、副区长工作分工如下：

王晓红区长 主持区政府全面工作。负责审计工作。

分管区审计局。

冶祥副区长 负责区政府常务工作，协助区长分管审计工作。

负责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、统计调查、

国土资源、行政服务、财税金融、城乡住房和规划建设（含农村

“两房”）、安全生产、应急管理、防震减灾、征地拆迁等工作。

分管区政府办公室（含区直机关事务服务中心、政务服务监

督管理局、地方志办公室、区政府总值班室）、发展和改革局、

统计局、自然资源局（含不动产登记服务中心）、财政局、住房

和城乡建设局（含人民防空办公室）、应急管理局、房屋征收与

补偿中心、临空开发区拆迁安置领导小组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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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区人大、区政协、区纪委监委、区人武部。

联系区供电局。

邹波副区长（挂职） 负责东西部扶贫协作、招商引资、交

通运输工作。协助韩平副区长做好富硒产业发展工作。协助楚帅

樟副区长做好城市管理工作。

分管区交通运输局、招商服务中心。

陈列副区长（挂职） 负责林业发展、生态文明建设、污染

防治等工作。

分管区林业和草原局。

联系区生态环境局。

韩平副区长 负责“三农”工作、科技创新、乡村振兴、脱贫

攻坚、富硒产业发展、农田水利、人畜饮水、河（湖）长制、新

农村建设、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等工作。

分管区水务局、农业农村和科技局、乡村振兴局（含东西部

扶贫协作办公室）、高原富硒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理委员会、新

农村建设服务中心（含保洁办）。

联系区气象局、平安农商银行、大通村镇银行。

高宠丽副区长 负责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、民政事业、教育、

公共卫生、食品安全、退役军人事务、医疗保障、文化体育事业

发展、旅游开发、文物保护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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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（社保局、就业局）、民政局、

教育局、卫生健康局、退役军人事务局、医疗保障局、文体旅游

广电局（含文物局）。

联系区委编办、残疾人联合会、共青团、妇女联合会、工会、

红十字会、文联。

苏铧烨副区长 中组部挂职。

楚帅樟副区长 负责公安司法、依法行政、法治建设、群众

来信来访、城市管理、民族宗教等工作。

分管区公安局、司法局、信访局、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、民

族宗教事务管理局。

联系区法院、检察院。

马锦文副区长（挂职） 负责数字经济发展、数字城市建设、

政务服务、市场监督管理等工作。协助冶祥副区长做好发展改革

工作，协助韩平副区长做好新农村建设、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等工

作，协助高宠丽副区长做好教育工作。

分管数字经济发展局、政务服务中心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外

事办公室、电子政务中心。

刘晓副区长（挂职） 负责国家税务总局联点帮扶和工业经

济、通讯保障、电子商务等工作。协助韩平副区长分管乡村振兴

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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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管区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、供销联社、金融办、电子商务

服务中心。

联系区税务、邮政、驻区各金融机构及电信、移动、联通等

通信公司。

莫当科区长助理 协助刘晓副区长做好电子商务、金融工作。

协助韩平副区长做好富硒产业发展工作。

区政府实行区长负责制，副区长和区长助理协助区长工作。

为便于工作衔接，副区长和区长助理之间建立工作互补关系。冶

祥、楚帅樟、马锦文同志互补，邹波、韩平、高宠丽同志互补，

陈列、刘晓、莫当科同志互补。互补领导不在时，由区长或负责

常务工作的副区长负责协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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